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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公司”、“本公司”

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就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本公司股东曹永贵及其配偶许丽、亲属曹永德、许军、许晓梅、张平西、

邓向阳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除曹永贵、曹永德、许丽、许军、许晓梅、张平西、邓向阳外，担任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汪健、陈占齐、冯元发、马水荣、刘承锰、何

静波等 6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在担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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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发行人控股股东曹永贵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曹永德、汪健、张平西、

许军、陈占齐、刘承锰、何静波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

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曹永贵、曹永德、汪健、张平西、许军、

陈占齐、冯元发、马水荣、刘承锰、何静波承诺：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其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若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职务变更或

者离职的，不影响上述所有相关承诺的效力。所有未来新聘请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目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

诺，否则公司将不予聘任。 

5、本公司股东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上海云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沈阳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金永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盈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中

银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6、本公司股东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

通或转让。 

7、本公司股东李楚南承诺：本人于公司设立时所持有的 3.038%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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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560 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

行人在 2011年 11月 17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则本人于 2010年 11月 17日通

过受让所持有的公司 2%的股份（3,524,000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发行人在 2011 年 11 月 17 日之后刊登招股说明书，

则本人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通过受让所持有的公司 2%的股份（3,524,000 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8、本公司其他 19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了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具体情况

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如果公司在其 A 股股票正式挂牌上市之日后三年内，公司股价连续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同）（以下简称为“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的前提条件”），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制定并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可以视公司实际情况、股票市场情况，同

时或分步骤实施以下股价稳定措施：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向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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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股东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公司回购股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若公司决定采取公司回购股份方式

稳定股价，公司应在 3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

司股份的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

司依法通知债权人，向外经贸主管部门（如需）、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如需）、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终

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

不高于回购股份事项发生时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 20%。但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公司可不

再实施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

公司股份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本公司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

体措施，本公司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

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责任主体自愿接受监管机构、

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相关责任主体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2、敦促控股股东履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出具了书面的《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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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若本人决定以增持公司股份方式稳

定股价，本人应在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公司股

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如需）、外经贸

主管部门（如需）、外汇管理部门（如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

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相关规

定披露本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在公司披露本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

日后，本人开始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本人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现金

分红金额的 20%。但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

本人可不再实施增持公司股份。 

本人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本人增持公司股

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本人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直至本人按本承

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本人将停止在金贵银业领取薪酬，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4）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

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6）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责任主体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

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相关责任主体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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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敦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书面的《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主要内容

如下： 

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可以视公司实际情况、股票市场情况， 在

实施了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司股份、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后，公司股票价格

仍满足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时，本人应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

入公司股票以稳定公司股价。 

本人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本公司股份，买入价格不高于公司上

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本人用于购买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自

公司上市后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累计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

额的 20%。但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的，本人可

不再买入公司股份。 

本人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本人买入公司股

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如果需要履行国有资产主管部门、

外经贸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管

理部门审批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本人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直至本人按本承

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3）本人将停止在金贵银业领取薪酬，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4）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直至本人按本承诺的规

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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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6）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责任主体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

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相关责任主体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1、发行人承诺： 

在有权部门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三个交易

日内，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

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或备案，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回购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承诺： 

若有权部门认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

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本人将在上述事项认定后三个交易日内启动购

回事项，采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或要约收购等方式购

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购回价格依据协商价格或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但是不低

于原转让价格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确定的价格。若本人购回已转让的

原限售股份触发要约收购条件的，本人将依法履行要约收购程序，并履行相应信

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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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保荐机构承诺： 

本公司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5、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本公司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6、律师事务所承诺： 

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持有发行人总股本 5%以上股份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一）曹永贵，持有发行人股份 76,875,338 股，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总额的 43.630%，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后股份总额的 33.60%。 

1、本人作为金贵银业的控股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并严格履行金贵银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

诺。 

2、减持方式。在本人所持金贵银业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有金

贵银业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本人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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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金贵银业首次

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 

4、减持期限。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6 个月内，本人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

份数量不超过金贵银业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含以送股、转增股本

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 10%；在锁定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

人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数量不超过金贵银业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0%；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本人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数量不超过

金贵银业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30%；本人承诺在每次减持后持有金贵银业

股份比例不低于金贵银业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50%。 

5、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在六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金贵银业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金贵银业的其

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 

（3）本人将停止在金贵银业领取薪酬。 

（4）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 

（5）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金贵银业所有。 

（6）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李楚南，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 8,876,560 股，占发行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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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额的 5.038%；本次公开发行后持有发行人股份 7,691,008股，

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3.36%。 

1、本人作为金贵银业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并严格履行金贵银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2、减持方式。在本人所持金贵银业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所持有金

贵银业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本人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具体减持价格（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减持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时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4、减持期限。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人减持金贵银业股份数量不

超过金贵银业上市前本人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含以送

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 90%；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本人将减持所持全部金贵银业股份。 

5、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金贵银业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金贵银业的其

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 

（3）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 

（4）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金贵银业所有。 

（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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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资本”），本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发行人股份 8,810,000 股，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额的 5.000%；

本次公开发行后持有发行人股份 7,623,100 股，占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总

额的 3.33%。 

1、招商资本作为金贵银业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

的股份，并严格履行金贵银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

诺。 

2、减持方式。在招商资本所持金贵银业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招商资本减持

所持有金贵银业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招商资本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具体减持价格（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减持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终了

时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4、减持期限。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招商资本持金贵银业股份数量

不超过金贵银业上市前招商资本所持股份总数（股份总数不含公开发售的数量，

含以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股份后的股本数量计算，下同）的 90%；在锁定期满

后的 24 个月内，招商资本将减持所持全部金贵银业股份。 

5、招商资本在减持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招商资本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招商资本将在金贵银业的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金贵银业

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招商资本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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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商资本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 

（4）招商资本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金贵银业所有。 

（5）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招

商资本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失信

补救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本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

约束措施： 

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2、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损失。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承诺 

本人作为金贵银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证将严格履行本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金贵银业的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直至恢复履行承诺

事项。 

3、本人将停止在金贵银业领取薪酬，直至恢复履行承诺事项。 

4、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直至恢复履行承诺事项。 

5、本人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金贵银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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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金贵银业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向金贵银业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作为金贵银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将严格履行本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金贵银业的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应获得的金贵银业现金分红，归金贵银业所有，直至恢复履行承诺

事项。 

3、本人将停止在金贵银业领取薪酬，直至恢复履行承诺事项。 

4、本人将停止行使所持金贵银业股份的投票权，直至恢复履行承诺事项。 

5、本人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金贵银业所有。 

6、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金贵银业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向金贵银业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013 年度及 2012 年度利润表、2013 年度及 2012 年度现金流量表。其中，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2 年度

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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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2013 年 12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金贵银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5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

超过 5,87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公司股东可公开发售股份不超过 3,432 万

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5,876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5,719.2116 万股，既包括公开发行新股（以下简称“新股发行”），也包括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股份（以下简称“老股发售”），其中新股发行 5,256.8462 万股，老股

发售 462.3654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3,431.5616 万股，网上发行 2,287.6500 万

股，发行价格为 14.35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

市的通知》深证上[2014]71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股票简称“金贵银业”，股票代码“002716”；本次公开发行

的 5,719.2116 万股股票将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4 年 1月 28日 

3、股票简称：金贵银业 

4、股票代码：002716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2,876.8462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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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5,719.2116 万股；其中发行新股 5,256.8462

万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票 462.3654万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期限及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有关情况参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 5,719.2116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 2014年 1 月 28日起上市交易。 

10、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序号 项  目 持股数（万股）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一 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1 曹永贵 7,687.5338 33.60% 2017 年 1 月 28 日 

2 李楚南 769.1008 3.36% 2015 年 1 月 28 日 

3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62.3100 3.33% 2015 年 7 月 28 日 

4 张蕾 748.9953 3.27% 2015 年 1 月 28 日 

5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业 
652.8474 2.85% 2015 年 1 月 28 日 

6 湖南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1.9167 2.59% 2015 年 1 月 28 日 

7 上海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2.62% 2015 年 1 月 28 日 

8 沈阳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2.62% 2015 年 1 月 28 日 

9 曹永德 543.2849 2.37% 2017 年 1 月 28 日 

10 许丽 471.4713 2.06% 2017 年 1 月 28 日 

11 张平西 457.1978 2.00% 2017 年 1 月 28 日 

12 陈辛 385.9608 1.69% 2015 年 1 月 28 日 

13 
杭州金永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0.0000 1.40% 2015 年 1 月 28 日 

14 深圳中银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8.9816 0.96% 2015 年 1 月 28 日 

15 赵迅 223.0233 0.97% 2015 年 1 月 28 日 

16 汪健 215.8866 0.94% 2015 年 1 月 28 日 

17 许军 215.4405 0.94% 2017 年 1 月 28 日 

18 深圳市盈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9.7917 0.79% 2015 年 1 月 28 日 

19 周水清 178.4187 0.78% 2015 年 1 月 28 日 

20 曹天雨 127.4968 0.56% 2015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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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持股数（万股）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21 陈占齐 121.3066 0.53% 2015 年 1 月 28 日 

22 李军 111.5117 0.49% 2015 年 1 月 28 日 

23 陈明辉 89.2093 0.39% 2015 年 1 月 28 日 

24 许晓梅 81.6084 0.36% 2017 年 1 月 28 日 

25 杨跃新 66.4246 0.29% 2015 年 1 月 28 日 

26 何静波 62.4465 0.27% 2015 年 1 月 28 日 

27 冯元发 56.2019 0.25% 2015 年 1 月 28 日 

28 陈艳冬 49.5950 0.22% 2015 年 1 月 28 日 

29 谭啸彬 47.7598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0 邓向阳 49.0651 0.21% 2017 年 1 月 28 日 

31 刘承锰 48.6191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2 李岗 47.0952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3 陈碧林 48.1730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4 易江华 47.0952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5 廖小明 47.7270 0.21% 2015 年 1 月 28 日 

36 黄裕康 43.4760 0.19% 2015 年 1 月 28 日 

37 曹明明 44.6047 0.19% 2015 年 1 月 28 日 

38 黄莉琳 41.9103 0.18% 2015 年 1 月 28 日 

39 陈月红 37.2402 0.16% 2015 年 1 月 28 日 

40 马水荣 35.6837 0.16% 2015 年 1 月 28 日 

41 黄征平 31.2233 0.14% 2015 年 1 月 28 日 

-- 小  计 17,157.6346 75.00% -- 

二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10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2,287.6500 10.00% 2014 年 1 月 28 日 

11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3,431.5616 15.00% 2014 年 1 月 28 日 

-- 小  计 5,719.2116 25.00% -- 

-- 合  计 22,876.8462 100.00% --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5,719.2116 万股，既包括公开发行新股，也包括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股份，其中新股发行 5,256.8462 万股，老股发售 462.3654 万股。本

次老股发售价格与新股发行价格相同，新股与老股合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 25%，不高于 25.01%。 

本次老股发售总数为 4,623,654 股，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老股东发售安排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数

量（万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售数量

(万股) 

公开发售后持

股数量(万股) 

公开发售后

持股比例 

李楚南 887.6560 5.04% 118.5552 769.1008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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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致远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881.0000 5.00% 118.6900 762.3100 3.33% 

张蕾 802.8840 4.56% 53.8887 748.9953 3.27%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700.0000 3.97% 47.1526 652.8474 2.85% 

湖南嘉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600.0000 3.41% 8.0833 591.9167 2.59% 

陈辛 446.0467 2.53% 60.0859 385.9608 1.69% 

深圳中银信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223.0233 1.27% 4.0417 218.9816 0.96% 

深圳市盈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0.0000 1.14% 20.2083 179.7917 0.79% 

曹天雨 138.2745 0.79% 10.7777 127.4968 0.56% 

陈占齐 124.0010 0.70% 2.6944 121.3066 0.53% 

许晓梅 84.3028 0.48% 2.6944 81.6084 0.36% 

杨跃新 71.8135 0.41% 5.3889 66.4246 0.29% 

陈艳冬 50.4033 0.29% 0.8083 49.5950 0.22% 

谭啸彬 49.5112 0.28% 1.7514 47.7598 0.21% 

李岗 48.1730 0.27% 1.0778 47.0952 0.21% 

易江华 48.1730 0.27% 1.0778 47.0952 0.21% 

黄裕康 45.4968 0.26% 2.0208 43.4760 0.19% 

黄莉琳 44.6047 0.25% 2.6944 41.9103 0.18% 

陈月红 37.9140 0.22% 0.6738 37.2402 0.16% 

合计 5483.2778 31.12% 462.3654 5020.9124 21.95% 

11、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2、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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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CHENZHOU  CITY  JINGUI  SILVER  INDUSTRY  CO.,LTD 

3、法定代表人：曹永贵 

4、注册资本：17,620万元（本次发行前）；22,876.8462万元（本次发行后） 

5、成立时间：2004年11月8日 

6、整体变更时间：2008年4月23日 

7、住    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 

8、所属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C32） 

9、邮政编码：423038 

10、电    话：0735-2659881 

11、传    真：0735-2659891 

12、互联网网址：http://www.jingui-silver.com 

13、电子邮箱：jinguizq@jingui-silver.com 

14、董事会秘书：何静波 

1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纯银及银制品、高纯硝酸银、银基纳米抗菌剂、

电解铅、粗铅、高纯铋、电积铜、氧气、氮气、压缩气体、液化气体；综合回收

黄金、硫酸及其它金属；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16、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高纯银、电解铅、黄金、高纯铋等有价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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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发行人的股票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期 
直接持有股数

合计（万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曹永贵 董事长 20110426-20140425 7,687.5338 33.60% 

曹永德 董事、总经理 20110426-20140425 543.2849 2.37% 

汪健 董事 20110426-20140425 215.8866 0.94% 

张平西 董事、副总经理 20110426-20140425 457.1978 2.00% 

许军 董事 20110426-20140425 215.4405 0.94% 

陈占齐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20110426-20140425 121.3066 0.53% 

唐武军 独立董事 20110426-20140425 - - 

覃文庆 独立董事 20110426-20140425 - - 

张洪民 独立董事 20110426-20140425 - - 

冯元发 监事会主席 20110426-20140425 56.2019 0.25% 

马水荣 监事 20110426-20140425 35.6837 0.16% 

张小晖 监事 20110426-20140425 - - 

刘承锰 副总经理 20110426-20140425 48.6191 0.21% 

谢兆凤 副总经理 20110426-20140425 - - 

熊德强 副总经理 20110426-20140425 - - 

何静波 董事会秘书 20110426-20140425 62.4465 0.2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如下： 

董事长曹永贵先生的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权的情况。截至本公告签署日，曹

永贵先生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9,505.6018万股，占本公司发行后股本的

41.54%。 

序号 股东名称 
与董事、监事、高管的关

联关系 

直接持有股数合

计（万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1 曹永贵 董事长 7,687.5338 33.60% 

2 许丽 曹永贵之妻 471.4713 2.06% 

3 曹永德 曹永贵之兄\董事、总经理 543.2849 2.37% 

4 许军 曹永贵妻弟\董事 215.4405 0.94% 

5 许晓梅 曹永贵妻姐 81.6084 0.36% 

6 张平西 
曹永贵妹夫\董事、副总经

理 
457.1978 2.00% 

7 邓向阳 曹永贵妹夫 49.0651 0.21% 

合  计 9,505.6018 41.54% 

除上述情况外，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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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持股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曹永贵先生持有本公司7,687.5338万股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33.60%，为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是本公司的核心领导人，

对本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曹永贵先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简介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 1962年 9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3282319620912****，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对外投资情况 

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前身郴州市金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贵有色”）成立于2002年3月25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住所为：

郴州市石盖塘镇工业大道，经营范围为：2万吨以上的铅、锌、银冶炼销售、政

策允许的贵金属冶炼销售；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茶饮服务、其他

食品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2010年6月23日，金贵有色名称变更为郴州市金

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住所变更为郴

州市雄森国际假日酒店附11楼，目前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持有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92.00%的股权。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此次发行上市后，公司股东总数为38,238户，其中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项  目 持股数（股） 比例（%） 

1 曹永贵 76,875,338 33.60 

2 李楚南 7,691,008 3.36 

3 招商致远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7,623,100 3.33 

4 张蕾 7,489,953 3.27 

5 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 6,528,47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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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队分红 
6,105,803 2.67 

7 上海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2.62 

8 沈阳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2.62 

9 湖南嘉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19,167 2.59 

10 曹永德 5,432,84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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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5,719.2116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5,256.8462万股，公

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462.3654万股。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量为

3,431.561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

票数量为2,287.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2、发行价格：14.35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92倍（每股收益按照201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2）23.26倍（每股收益按照201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股票数量

为34,315,616股，有效申购数量为132,915,616股，认购倍数为3.87倍；网上定

价发行股票数量为22,876,500股，中签率为2.5635882279%，认购倍数为39倍。

本次网下发行有6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4、募集资金总额：754,357,429.70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已于2014年1月22日出具了天健验〔2014〕2-1号《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64,721,730.23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单位：元） 金  额 

保荐、承销费 53,700,441.77 

审计费 4,750,000.00 

律师费 1,338,000.00 

法定信息披露费 4,298,000.00 

新股发行登记费 228,7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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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单位：元） 金  额 

上市初费 200,000.00 

网上网下验资及信息查询费 115,500.00 

印刷费 91,020.00 

合  计 64,721,730.23 

每股发行费用1.13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6、募集资金净额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4〕2-1号《验

资报告》，新股发行募集资金为人民币754,357,429.70元，扣除所承担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64,721,730.23元，净额为689,635,699.47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30元/股（按2013 年6 月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

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62元/股（按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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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2010年-2012年及2013年1-6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已于公告中的招股说

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2013年12月31日及2012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3

年度及2012年度利润表、2013年度及2012年度现金流量表。其中，2013年12月31

日、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公司2013年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元） 2,846,972,317.30 2,648,755,671.60 7.48% 

流动负债（元） 2,287,044,461.81 2,155,651,795.08 6.10% 

总资产（元） 3,502,147,704.29 3,307,367,848.50 5.8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071,429,299.07 900,961,676.35 18.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08 5.11  18.98% 

项目 2013 年度 2012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3,599,285,817.96 3,694,354,741.08 -2.57% 

营业利润（元） 120,944,845.66 144,686,984.22 -16.41% 

利润总额（元） 155,090,472.95 176,678,880.02 -12.2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净利润（元） 159,949,307.52 169,733,584.14 -5.7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24,197,210.28 141,128,165.70 -1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0.96 -5.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80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1% 21.00% 
下降 4.69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66% 17.46% 

下降 4.80 个百分

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4,856,564.75 -193,186,913.06 268.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84 -1.10 267.27% 

注：①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均按照发行前股

本176,200,000股计算，按照发行后总股本228,768,462股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2013年度分别为0.70和0.54，2012年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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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74和0.62；②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

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对财务指标变动幅度30%以上的主要项目说明 

2013年较上年同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2013年度

公司加大了原材料采购赊销力度，延长了供应商货款支付期，减少了原材料采购

资金支出，因此公司2013年度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正。 

二、2013年经营业绩说明及2014年一季度经营业绩预测 

（一）公司2013年主要经营状况 

201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有色冶炼行业市场持续低迷，在成本压

力不断上升，主要产品价格走势低位运行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公司依赖多年的综

合回收冶炼生产经验和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的生产工艺技术，坚持以效益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和提升资源综合回收能力，主要产品白银对外

销售采用点价交易模式一定程度锁定利润及保持生产经营平稳运行。2013年，公

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57%，净利润下降5.7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下降12%。公司与主要客户和主要供应商保持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

公司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保持稳定，均为与公司合作多年的客户和供应商。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白银、电铅、黄金及其他综合回收产品，属于有色金属冶

炼行业。有色金属行业是周期性行业，其行业产能、价格走势、行业波动受国际

及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上下游行业的发展状况、期货及现货市场波动的重要影响。

发行人经营业绩对由有色金属行业供求格局决定的价格走势较为敏感，有色金属

价格走势决定了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的原材料成本、存货价值及产成品销售价格。

报告期内，银、铅、金等有色金属价格整体呈下滑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尤其

在2013年以来，白银市场价格大幅下降，上海有色网SMM1#白银现货平均市场价

格（含税）从1月的6,285元/千克下降至7月的3,950元/千克，下降幅度约为37%，

8月、9月回升至4,540元/千克，10月以来白银价格下降至目前约4,000元/千克。

若白银价格继续大幅下跌，则会对公司的盈利情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公司2014年度一季度经营业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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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2014年1～3月发行人的营业收入较2013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

20%，营业收入变动区间为83,000万元至100,000万元；净利润较2013年同期变动

幅度在0%～2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600万元至5,600万元之间。2013年1～3月

营业收入为83,231.81万元，净利润为4,631.89万元。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测，只是公司的初步预测，未经会计师审核。若实际经营

情况与公司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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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2014年1月8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

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

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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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4、电话：0755-82943666、010-57601721 

5、传真：0755-82943121 

6、保荐代表人：王昭、蔡玉洁 

7、项目协办人：张贺 

8、项目经办人：胡伟业、郑勇、黄超、张晶晶、朱莎莎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

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金贵银业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同意推荐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公司2013年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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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

告书》）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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